
B70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3月10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B69版）
关联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定价，包括：租赁价格参照周边厂房、仓储租赁报

价确定，销售价格参照公司对第三方客户销售同类产品的平均售价区间，采购价格依照关联公
司对外销售的市价作为定价基础，许可协议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定制，定价公允。

本公司所有交易均按照业务合同执行，条款基本为格式性条款，不区分关联或非关联交
易，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协议签署时间、生效条件等遵循《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根据公司的实际需求，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

（二）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6年，公司预计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为 51,867,156.98元，占公

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52%。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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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关联交易说明：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房产及仓库的租赁、因租赁而形成的公共事业费、展会期间上

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提供的餐饮宴会服务、零星销售公司的产品、向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
和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采购用于必要的生产经营、南侨（泰国）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代加
工劳务、南侨油脂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品牌授权权利金。交易属于关联方日常经营
性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定价，包括：租赁价格参照周边厂房、仓储租赁报
价确定，销售价格参照公司对第三方客户销售同类产品的平均售价区间，采购价格依照关联公
司对外销售的市价作为定价基础，许可协议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定制，定价公允。

本公司所有交易均按照业务合同执行，条款基本为格式性条款，不区分关联或非关联交
易，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协议签署时间、生效条件等遵循《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根据公司的实际需求，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上海侨好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侨好食品”）
法定代表人：陈怡文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工业区九工路780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餐饮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自
有厂房租赁，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餐饮设备、日用百货、食用农产品、化妆品、厨房用品
及设备、卫生洁具、清洁用品、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品）、食品添加剂的批发、进出口、网上零售、
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和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
营销策划，公关活动策划，会议服务，会展服务，人才咨询（不含人才中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海侨好食品总资产 126,634,270.28 元，净资产 62,129,880.07
元。2025年度，上海侨好食品实现营业收入49,404,748.90元，净利润-14,348,337.70元。

2、上海侨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侨好贸易”）
法定代表人：陈正文
注册资本：31,9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25号第三层D12部位
经营范围：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贸易咨询服务，食品添加

剂、食品、酒、日用百货、机械设备、化妆品、洗涤用品的批发、网上零售、佣金代理（拍卖除外）、
进出口及其他相关配套业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品），展览展示。【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上海侨好贸易总资产 238,401,664.78元，净资产 194,797,985.95
元，2025年度，上海侨好贸易实现营业收入46,134,167.90元，净利润-12,120,053.10元。

3、天津侨好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侨好食品”）
法定代表人：陈怡文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路52号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加工、销售食品（凭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预包装食品（凭许可证开

展经营活动）、食品添加剂、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批发；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
易制毒品）；与食品加工有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市场营销策划；会议、会展策划及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咨询；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天津侨好食品总资产 2,108,180.43元，净资产 2,140,036.60元，
2025年度，天津侨好食品实现营业收入0.00元，净利润-130,858.40元。

4、上海宝莱纳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宝莱纳”）
法定代表人：陈正文
注册资本：370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1397号5幢11层1110室
经营范围：酒类经营；餐饮服务【分支机构经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会议及展览服务；餐饮管理；日用百货销
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上海宝莱纳总资产 63,074,459.93元，净资产 21,313,105.95元，
2025年度，上海宝莱纳实现营业收入84,807,540.27元，净利润1,429,706.84元。

5、南侨（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南侨”）
股权结构：南侨投控全资子公司
公司类型：境外法人
经营范围：（1）采用非商业方式购买、取得、接受、租赁、租用-购买、持有、占有、开发、使用

和管理财产，包括由此产生的收益。（2）进行财产的转让、抵押、典当、交换和销售，但不采用零
售业务、批发或出口以及业务模式方式。（3）贷款、请求商业银行或其他法人或其他金融机构透
支额，发放有/无抵押的贷款或信贷，包括收到其他可转让票据提单签发、转让和背书信息。（4）
在国内外设立分部或办事处。（5）同其他公司签署有限公司合伙人合作协议，成为其股东。（6）
承担对他人的责任、义务和合同履行。按移民法、税法和其他法律要求，为进出国家个人提供
担保，不采用商业模式。（7）有权按溢价签发股票。（8）从事即时及半即时食品业务，非动物饲
养、生产大米产品，比如米线、米粉面、绿豆粉丝、通心粉、饼干、新鲜面包、甜面包、泡菜和水果、
果酱、干果、熏果、罐装水果、罐装食品、糖果、乳脂糖、加糖水果和其他甜品。（9）生产调味粉、鱼
露、酱油、豆饼、辣椒和西红柿酱。（10）烟草加工、制作椰子绳、麻绳、尼龙、棉绳和制革业务。
（11）生产兽皮和类似材料、旅行包、手提包带、枪袋、烟盒、Sirt-防护型橡胶、橡皮、橡皮管、橡皮
套，鞋套除外。（12）为总出口之目的生产衣服和鞋子。（13）生产薄棉纸、纸板、吸水纸、尿不湿、
如厕纸、回收纸、纸箱、盒子、纸容器、薄棉纸产品、纸张和砂纸。（14）生产酸、碱、明矾、苏打、硫
酸、钾、火药、烟火和炸药。（15）生产自然肥力、杀虫剂和驱蚊喷雾、杀菌清洗液、抛光液、化学产
品（药品除外）、洗衣粉和干洗液。（16）生产化妆品、香波、香水、发乳、卷发水、漱口水和牙膏。
（17）生产电气设备、电器零件、电池、光电池、电线、变压器和通信设备。（18）生产运动产品、办
公设备、计算器和记账机。（19）上述所有产品牌的交易和出口。（20）为所述产品进口农业原材
料。（21）为所述产品和生产进口包装材料（集装箱）。（22）为所述产品生产进口机械、机械工具
和仪器。（23）生产出口冰激凌和所有冷冻产品，即奶油冰激凌、雪糕、混合口味冰激凌和各种冰
激凌。（24）交易、进出口大米、玉米、木薯、木薯粒、咖啡、腰果、花生、豌豆、芝麻、蓖麻、棕榈油、
大麻、棉花、载脂蛋白、农产品、包含在所有其他农作物中所述这些产品的所有商品。（25）米粉、
所有大米产品类别以及在这些目标中提及的其他商品中所包含的生产所有食品类别成分的交
易和出口。

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泰南侨总资产 5,156,545新台币千元，净资产 4,493,547新台币千
元，截止2025年12月31日，泰南侨实现营业收入4,051,148新台币千元，净利润489,533新台币
千元。

6、南侨油脂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侨油脂”）
法定代表人：陈正文
公司类型：境外法人
经营范围：乳品制造业；罐头、冷冻、脱水及腌渍食品制造业；烘焙炊蒸食品制造业；食用油

脂制造业；面条、粉条类食品制造业；基本化学工业；其他化学材料制造业；工业助剂制造业；未
分类其他工业品制造业；食用油脂批发业；工业助剂批发业；化学原料批发业；工业助剂零售
业；化学原料零售业；国际贸易业；除许可业务外，得经营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业务。

截止2025年12月31日，南侨油脂总资产1,345,723新台币千元，净资产684,553新台币千
元。截止2025年12月31日，南侨油脂实现营业收入2,026,549新台币千元，净利润147,243新
台币千元。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侨（开曼岛）控股公司为本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南新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新国

际”）、南侨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侨投控”）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陈飞龙、陈
正文、陈怡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侨好食品、上海侨好贸易、天津侨好食品、上海宝莱纳是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泰南侨和南侨油脂均为南侨投控全资子公司，故上述六家企业
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正常，与本公司交易均能正常结算，

且上述关联交易各方资信情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采购商品、租赁、代垫费用、接受劳务、出售商品、许可协议等关

联交易，均依照市场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依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交易价格依照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该项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对关联方不
会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605339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编号：临 2026-009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利润：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股份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
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每股分配现金红利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
调整情况。

● 公司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南侨食品集团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668,
290.19元。以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8,604,324.46元为基数，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860,432.45元，
加上母公司上年结转未分配利润 653,009,651.30元，并扣除期中已分配之现金股利 71,544,
609.99元后，母公司实际可分配利润 589,208,933.32元。公司 2025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
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
424,290,616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3,439,969股为计算基数进行测算，
本次利润分配可享受现金红利的股数为420,850,647股，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为12,625,519.41
元（含税）。最终实际分配总额以实际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时有权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总股数
为准计算。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公司2025年
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公司2025年度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占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1.05%。

如在利润分配方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
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公司维持每股分配现金红利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
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
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
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
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
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
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D）是否
低于5000万元

现金分红比例（%）

现金分红比例（E）是否低于
30%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
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情形

本年度

12,625,519.41

0

40,668,290.19

589,208,933.32

131,033,937.16

0

158,152,369.64

131,033,937.16

否

82.85

否

否

上年度

71,544,609.99

0

201,394,274.13

上上年度

46,863,807.76

0

232,394,544.59

如上表所示，公司不存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
均净利润的30%，且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5000万元，未触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2026年3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应参与

表决独立董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独立董事3名，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
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公司于2026年3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应参与表决

委员3名，实际参与表决委员3名，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三）董事会决议
公司于2026年3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9名，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2025年，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业务平稳。对于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是基于公司当

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前景下提出的。董事会已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
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不会对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审议通过后于该次股东会
召开之日起二个月内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605339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6-013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25日(星期三)下午 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18日(星期三)至3月2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ncfgs@ncbakery.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
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的经营成果以及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3月25日下午 14:00-
15:00举行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的经营成果以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25日下午 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职工代表董事及总经理：林昌钰先生
董事会秘书：苏璠女士
财务总监：古锦宜女士
独立董事：黄泽民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3月25日(星期三)下午 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18日(星期三)至3月2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ncfgs@ncbakery.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会议联系人：方欣
联系电话：021-61955678
公司邮箱：ncfgs@ncbaker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605339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6-012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98号)核准，本公司于2021年4月9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63,529,412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16.9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1,078,729,415.76元，扣除相关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47,681,909.34元(不含增值税)后，实
际收到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1,031,047,506.42元，此款项已于2021年5月12日存入本公司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中。另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39,770,234.59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1,277,271.83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
验，出具毕马威华振验字第2100640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18,300,293.26 元。具体情况
如下表：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1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本次报告期

项目

一、募集资金总额

其中：超募资金金额

减：直接支付发行费用

二、募集资金净额

减：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本年度使用金额

暂时补流金额

银行手续费支出及汇兑损益

其他-具体说明

加：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其他-具体说明

三、报告期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其中：现金管理金额

2021年5月12日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金额

1,078,729,415.76

87,452,143.93

991,277,271.83

595,692,901.63

227,598,553.04

13,436.93

50,327,913.03

218,300,293.26

160,500,000.0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本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本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
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三 (四) 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的要求，对

本公司具体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公司于2021年6月4日已与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
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并与实施主体本公司之子公司上海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南侨”）、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南侨”）和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南侨”）、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

本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议案》，并于
2022年11月17日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2022年11月28日，本公司及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相关子公司天
津吉好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吉好”）、重庆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南侨”）、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对公司 (及子公司) 、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
务进行了详细约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 》不存在重
大差异，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账户
名称

南侨食品

南侨食品

南侨食品

南侨食品

广州南侨

广州南侨

广州南侨

广州南侨

广州南侨

上海南侨

上海南侨

上海南侨

上海南侨

天津南侨

天津南侨

重庆南侨

重庆南侨

重庆南侨

重庆南侨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漕河泾
科技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漕河泾
科技支行

盘谷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盘谷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玉山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

玉山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

玉山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

玉山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

玉山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金山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金山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古北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古北支行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滨海城市广场
支行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盘谷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重庆分行

盘谷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重庆分行

银行账号

1001266329200587996

1001266314200047553

100100000012872

100100000012872-4

000581000001425

000581000001433

000581000001441

000585000004187

000585000004195

455981507893

445563190318

121929690210558

12192969027900031

1736098225

277892707070

30020953388

012508260028

100500000001352

100600000001352-20

2021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1年5月12日

报告期末余额

21.88

190.00

-

-

1,429.97

-

325.44

700.00

5,600.00

-

-

15.06

560.00

-

809.08

2,558.67

6,000.00

619.93

3,000.00

账户状态

使用中

使用中

已注销

已注销

使用中

已注销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已注销

其他（注）

使用中

使用中

已注销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注：截至2025年12月31日，该账户募集资金购买的七天通知存款均已到期，后续不再作
为募集资金专户 - 七天通知存款户使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

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5年度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5年1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50,000,000.00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定期存款、通知
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不含衍生品的理财产品等）。期限为自公司2025年1月20日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授权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
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160,500,000.00元用于购买七天通知
存款，具体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审核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计划进行现金管理的
金额

35,000

计划进行现金管理的
方式

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
保本产品

2021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1年5月12日

计划起始日期

2025年1月20日

计划截止日期

2026年1月20日

董事会
审议通过日期

2025年1月20日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明细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委托方

南侨食品

广州南侨

广州南侨

上海南侨

重庆南侨

重庆南侨

受托银行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
漕河泾科技
支行

玉 山 银 行
（中国）有限
公司广州分
行

玉 山 银 行
（中国）有限
公司广州分
行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北支
行

星 展 银 行
（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分
行

盘 谷 银 行
（中国）有限
公司重庆分
行

产 品 名
称

通 知 存
款

通 知 存
款

通 知 存
款

通 知 存
款

通 知 存
款

通 知 存
款

2021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1年5月12日

产品类型

七天通知
存款

七天通知
存款

七天通知
存款

七天通知
存款

七天通知
存款

七天通知
存款

购买金额

190

700

9,800

850

13,000

5,000

起始日期
（ 注

1）

2025 年 6
月13日

2025 年 6
月13日

2025 年 6
月13日

2025 年 6
月13日

2025 年 8
月26日

2025 年 6
月13日

截止日期

无固定期限，
到 期 前 七 天
通知

无固定期限，
到 期 前 七 天
通知

无固定期限，
到 期 前 七 天
通知

无固定期限，
到 期 前 七 天
通知

无固定期限，
到 期 前 七 天
通知

无固定期限，
到 期 前 七 天
通知

归还日期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无 固 定 期
限，到期前
七天通知

尚 未 归
还金额

190

700

5,600

560

6,000

3,000

预 计 年
化 收 益
率

0.65%

1.40%

1.40%

0.75%

1.15%

1.45%

利息金额

2.40

19.14

177.37

14.92

152.61

105.63

注1：上述产品均为滚动计息。
注2：本表所列现金管理情况不含已注销的二（二）“募集资金存储情况表”中已注销及不

再作为募集资金专用-七天通知存款户使用的银行账户现金管理收益共计人民币6.47万元。
2025年度，公司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向工商银行，盘谷银行，玉山银行，招商银行及星展银

行购买七天通知存款取得到期收益人民币478.54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除三（四）中
的七天通知存款外，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均已到期，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
已归还至公司的募集资金账户。

公司为确保资金安全采取了以下风险控制措施：
1、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包括但不限于选择优质合作金融

机构、明确现金管理金额、期间、选择现金管理产品品种等。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及时
分析和跟踪金融机构现金管理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
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3、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公司选择的系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保本型产品，总体风险可控，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确
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日常经营所需资金、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资
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11月29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将“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客户服务中心与信息化系统建
设及升级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尚未完工的募投项目重庆基地项目。

2025年12月24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
案》，将上述已结项募投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共计6,470,789.85元为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
庆南侨淡奶油生产加工基地项目”实施主体重庆南侨提供无息借款，并完成相关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的注销手续。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日期

节余募集资金合计金额

节余募投
项目名称

冷链仓储系统升级
改造项目

客户服务中心与信
息化系统建设及升
级项目

节 余 资 金
金额

482.80

164.28

节 余 资 金
用途

用 于 募 投
项目

用 于 募 投
项目

2021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1年5月12日

647.08

新 项 目 名
称

重 庆 生 产
基地

重 庆 生 产
基地

新项目计划投资
总额

40,114.87

40,114.87

新项目计划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31,259.40

31,259.40

董事会
审议通过日

期

2024年
11月29日

2024年
11月29日

股 东 会 审
议 通 过 日

期

不适用

不适用

注：其中，包含“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本金106.39万元，“冷链仓储系
统升级改造项目”、“客户服务中心与信息化系统建设及升级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利息共计
540.69万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5年度，本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

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六、特别提示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并非数据错误。

七、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本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对南侨食品集团(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2025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在所有重大
方面按照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的
要求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本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八、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
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南侨食品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
项使用，不存在违规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0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日期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扩产建设及技
改项目

冷链仓储系统
升级改造

项目

研发中心升级
改造项目

客户服务中心
与信息化系统
建设及升级项

目

重庆生产基地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
度原因（分具体
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
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
使用情况

募 投 项
目性质

生 产 建
设

运 营 管
理

研发

运 营 管
理

生 产 建
设

本公司于2024年11月29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因公司重庆生产基地项目于2023年9
月取得土地证，晚于原计划进度；厂房须充分考虑土壤承载能力及稳定性，前期土地加固等基础建设耗时较长，
建设施工阶段较原计划有所延后；叠加连续极端高温天气及园区蒸汽投资规划调整，厂房建设施工项目阶段性
放缓。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重庆生产基地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2024年11月延期至2026年3月。（注4）本公司于2025年8月11日分别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为迎合烘焙市场各业态及渠道的需求变化，确保新建产能精确匹配市场需
求，公司在扩产建设及技改项目的生产线及设备的选型、装配方面，需根据市场环境和政策的快速变化进行动态
调整和合理决策，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
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扩产建设及技改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2025年9月延期至2026年6月。（注2）

无

2025年度，公司无此情况

无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七天通知存款尚余160,500,000.00元，其他理财
产品均已到期，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4,785,391.53元已归还至公司的募集资金账户。

不适用

(注3)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件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情况表。

已 变
更 项
目，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是

是

否

否

是

2021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1年5月12日

22,759.86

82,329.15

31,259.40

31.53%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58,
797.13

12,
960.00

6,470.60

20,
900.00

-

99,
127.73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38,
262.48

2,
235.25

（注3）

6,
470.60

20,
900.00

31,
259.40

（注3）

99,
127.73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38,
262.48

2,235.25
（注

3）

6,470.60

20,
900.00

31,
259.40
（注

3）

99,
127.73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3,
228.54

88.38

2,
718.66

-

16,
724.28

22,
759.86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33,
560.05

2,
248.15

4,
471.27

20,
914.39

21,
135.29

82,
329.15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2)-

(1)

- 4,
702.43

12.90

- 1,
999.33

14.39

- 10,
124.11

- 16,
798.58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
(2)/
(1)

87.71
%

100.5
8%

69.10
%

100.0
7%

67.61
%

83.05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 具
体 到
月
份）

2026
年 6
月
（ 注

2）

(注3)

不 适
用

(注3)

2026
年 3
月

(注4)

-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 适
用

(注3)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否

否

-

注1：由于本公司未承诺截至期末投入金额，此处填写为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注2：2025年8月11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扩
产建设及技改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2025年9月延期至2026年6月。

注3：2022年10月28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次涉及变更使用的募投项目包括
原项目“扩产建设及技改项目”暂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人民币20,534.65 万元及原项目“冷链仓
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暂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0,618.36万元，变更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31,153.01万元，用于“重庆南侨淡奶油生产加工基地项目”一期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为40,
114.87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补足。

2024年11月29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将“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客户服务中心与信息化系统建
设及升级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尚未完工的募投项目重庆基地项目。

2025年12月24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
案》，将上述已结项募投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共计647.08万元为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庆
南侨淡奶油生产加工基地项目”实施主体重庆南侨提供无息借款，并完成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的注销手续。其中，包含“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本金106.39万元，“冷
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客户服务中心与信息化系统建设及升级项目”结余募集资金利息
540.69万元，对相应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一并调整。

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仓储设施改造升级，不适用直接效益测算。与外租冷链仓库
相比，自建冷链仓储设施将有利于公司控制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注4：2024年11月29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重庆生产
基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2024年11月延期至2026年3月。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日
期

变 更
后 的
项目

扩 产
建 设
及 技
改 项
目
(注1)

重 庆
生 产
基地

(注2)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
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
体募投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
的 情 况 和 原 因
（分具体募投项
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对应
的原
项目

扩产
建设
及技
改项
目

扩产
建设
及技
改项
目

冷链
仓储
系统
升级
改造
项目

募
投
项
目
性
质

生
产
建
设

生
产
建
设

运
营
管
理

2021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1年5月12日

实
施
主
体

上
海
南
侨

天
津
南
侨

广
州
南
侨

天
津
吉
好

重
庆
南
侨

注1：本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
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次变更原项目“扩产建设及技改项目”部分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南侨食
品有限公司及天津吉好食品有限公司，相应的实施地点由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路52号变更为广州市黄埔
区东区街道联广路333号(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本次变更仅涉及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变更，募集投资项目
的投资总额、募集资金投入额、建设内容不存在变化。

注2：于2022年10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意见。本次涉及变更使用的募投项目包括原项目“扩产建设及技改项目”暂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20,534.65万元及原项目“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暂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0,618.36万元，变更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31,153.01万元，用于“重庆南侨淡奶油生产加工基地项目”一期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为40,
114.87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补足。

于2024年11月29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及第
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将

“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客户服务中心与信息化系统建设及升级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尚
未完工的募投项目重庆基地项目。

于2025年12月24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将上述已结项募投项目
的节余募集资金共647.08万元为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庆南侨淡奶油生产加工基地项目”实施主体重庆南
侨提供无息借款，并完成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其中，包含“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结余募
集资金本金106.39万元，“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客户服务中心与信息化系统建设及升级项目”结余募
集资金利息540.69万元，同时调整对应募投项目投资总额。

公司于2024年11月29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因公司重庆生产基地项目于2023年
9月取得土地证，晚于原计划进度；厂房须充分考虑土壤承载能力及稳定性，前期土地加固等基础建设耗时较
长，建设施工阶段较原计划有所延后；叠加连续极端高温天气及园区蒸汽投资规划调整，厂房建设施工项目阶
段性放缓。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重庆生产基
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2024年11月延期至2026年3月。

公司于2025年8月11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为迎合烘焙市场各业态及渠
道的需求变化，确保新建产能精确匹配市场需求，公司在扩产建设及技改项目的生产线及设备的选型、装配方
面，需根据市场环境和政策的快速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和合理决策，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同意公司在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扩产建设及技改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日期从2025年9月延期至2026年6月。

不适用

实施地点

上海市金
山工业区
广 业 路

399号

天津经济
技术开发
区渤海路

52号

广州市黄
埔区东区
街道联广
路 333 号
（广 州 经
济技术开

发区）

天津经济
技术开发
区渤海路

52号

重庆市江
津区德感
街道工业

园区

变更后
项目拟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38,
262.48

31,
259.40

69,
521.88

截 至 期
末 计 划
累 计 投
资 金 额

(1)

38,
262.48

31,
259.40

69,
521.88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3,
228.54

16,
724.28

19,
952.82

实际累
计投入
金额(2)

33,
560.05

21,
135.29

54,
695.34

投资进
度（%）
(3) =
(2)/(1)

87.71%

67.61%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具
体 到 年

月）

2026 年
6月

2026 年
3月

-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不适
用

不适
用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不适
用

不适
用

-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否

否

-

董 事
会 审
议 通
过 时
间

2022
年 10
月 28
日

2022
年 10
月 28
日

-

股 东
会 审
议 通
过 时
间

不 适
用

2022
年 11
月 17
日

-

证券代码：605339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编号：临 2026-007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2月2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于2026年3月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独立董事3名，实到独立董事3名。会议由刘许友独立董事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议案、
议题如下：

一、《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详见
公司披露于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临 2026-010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赞成票比例100%，0票反对，0票弃权。
二、《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详见公司披露于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临 2026-009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赞成票比例100%，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

2026年3月10日


